
玉环审〔2025〕1- 7 号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玉溪市2023年抗旱应急水利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玉溪市农水项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申请报批的《玉溪市2023年抗旱应急水利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项目基本情况

该工程建设地点涉及红塔区、江川区、澄江市、通海县、华宁县、新平县、易门县、元江县，总占地面积7.3143公顷，建设9件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泵站、高位水池、配水管网、田间计量设施等，工程建成后年供水1190.72万立方米，受益灌溉面积7.5189万亩。其红塔区建设地点为研和街道玉屏社区二组（黑泥村），主要新建泵站1座和管网工程等；江川区建设地点为雄关片区，主要新建泵站1座、高位水池10座及管网工程等；通海县建设地点为里山乡芭蕉片区，主要新建泵站2座、高位水池21座及管网工程等；澄江市建设地点为海口镇松元片区，主要新建泵站2座（二级提水）、水池3座及管网工程等；华宁县建设地点为青龙镇舍得片区，主要新建泵站3座（二级提水）、水池8座及管网工程等；易门县十街乡大腊主片区，主要新建管网、安装智能水表等，铜厂乡芭蕉片区，主要新建泵站2座、水池8座及管网工程等；新平县建设地点为新化乡大寨片区，主要新建管网工程、安装智能水表等；元江县建设地点为曼来镇平昌片区，主要新建水池2座及管网工程等。工程取得了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局委员会、玉溪市水利局关于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玉发改农经复[2023]49号），项目代码：2308-530400-04-01-475996，项目总投资为21523.6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40.3778万元）。
江川雄关片区部分工程位于华宁县白龙河水库饮用水源准保护区内，华宁县青龙镇舍得片区部分工程位于玉泉山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内，澄江海口镇松元片区部分管网位于甸垛龙潭饮用水源准保护区，易门县铜厂乡芭蕉片区部分管网位于大桥头冲天水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该工程属于供水设施建设，不属于饮用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内禁止的行为，符合《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在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报告书》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后，项目产生的不良生态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根据《报告书》及技术评估结论，该项目建设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可行，我局原则同意《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拟采取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建设及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进一步优化工程选址选线，尽量避让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环境敏感区。该项目部分工程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内，应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尽量减少工程占地和地表扰动，严格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要求，切实做好水源地的保护工作，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布置施工道路、施工营地、料场、表土（弃渣）堆场等临时工程设施；泵站应尽量远离居民点等声环境敏感目标。

（二）切实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优化工程设计方案，建设中应严格按照设计范围施工，禁止超计划占地和越界施工；优化施工布置和施工组织，减少施工临时占地，做好临时占地复耕复垦、植被恢复等工作；合理安排物料运输路线和施工作业时间，有效防控噪声污染；加强施工场地和运输道路的洒水抑尘，减少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尽量避开雨季开挖作业，做好施工场地的水土保持工作，加强施工期污水收集与处理，施工废水经收集处理后回用于施工活动及洒水降尘，严禁外排；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并及时清运、妥善处置；加强对施工人员宣传教育，文明施工，如发现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应做好保护工作，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报告。

（三）严格落实生态流量下泄措施。严格执行《报告书》提出的各取水河道下泄的生态流量，当枯水期来水小于生态水量要求时，所有来水全部作为生态水量放入下游河道中，不得拦蓄利用，以满足下游河道水生生态用水的需要；切实加强青龙河、布龙河枯水期的用水调度，枯水期尽量从水库、高位水池、坝塘、水窖等引水灌溉，减少枯水期从青龙河和布龙河引水，实现枯水期“少调水或不调水”，减缓枯水期引水对青龙河和布龙河的生态影响。

（四）严格落实水生生态保护措施。工程河道取水必须确保生态用水的正常泄放，确保下游河道不断流；在鱼类繁殖期应避免高强度、大面积的涉水施工和河道开挖，减少对鱼类产卵繁殖行为的影响；严禁在施工水域进行捕鱼，一旦发现珍稀濒危及重点保护野生鱼类，应及时进行保护。   

（五）严格落实陆生生态保护措施。施工前开展工程占地范围内动植物详细调查，针对发现的珍稀濒危保护动植物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切实加强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根据其习性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施工噪声、阻隔等不利影响，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项目建设不对工程所涉及区域的生态系统和区域生态功能造成破坏；采取优化工程选址或加强保护措施等对策，进一步强化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落实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保护措施，对需要保护和移栽的重点保护植物，应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并根据要求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和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采取边施工边修复，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使用原生表土和乡土植物，恢复和重建施工迹地原有植物群落；妥善保存施工表土，后期用于施工迹地的植被恢复、土地复垦；加强施工管理和对施工人员的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严禁破坏植被和捕杀野生动物；强化施工生态保护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优化施工方案，严格控制工程占地和施工活动范围，采用绿色施工方法和工艺，尽量减少地表开挖和扰动，减少对植被的占用、对动物的惊扰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六）落实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清洁生产要求，强化绿色施工，选用达标排放的施工机械，优先采用清洁运输方式；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对固体废物实行充分回收、分类处置、合理利用，依法处置危险废物，加强对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暂存的环境管理。

你单位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内部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明确机构、人员、职责、资金保障和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管理，推进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加强对施工企业的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和管理，推进绿色施工，创建绿色工程；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生态环境保护条款和责任；项目建成后，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自行组织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报告书》经批准后，如工程的规模、地点或者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报告书》情形的，应当组织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按规定备案。在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应主动回应公众关于项目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关切，接受社会监督。

项目建设和运行需要取得其他行政许可或办理相关手续的，须依法依规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并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保护措施。

市生态环境局有关科室按职责开展相关监管工作。玉溪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玉溪市生态环境局红塔分局、江川分局、澄江分局、通海分局、华宁分局、新平分局、易门分局、元江分局要切实承担事中事后监管责任，履行属地监管职责，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要求，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的监管。
2025年 4月29日

抄送：玉溪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玉溪市生态环境局红塔分局、江川分局、澄江分局、通海分局、华宁分局、新平分局、易门分局、元江分局，云南正德环境评估有限公司，云南远洁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年 4月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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